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48）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2,358 48,130

銷售成本 (20,324) (29,322)

毛利 12,034 18,80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94 216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54
撥回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225 10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64) (1,44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6,909) (17,093)
融資成本 5 (3,324) (3,71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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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 6 (9,244) (3,064)

稅項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9,244) (3,064)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日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636 17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8,608) (2,891)

每股虧損 —（港仙）

－ 基本及攤薄 7 (0.74)仙 (0.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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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396 47,697

投資物業 146,900 146,900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0,205 9,777

204,501 204,374

流動資產
存貨 17,007 13,701

合約資產 9 105,901 104,324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 498

應收貿易賬款 10 6,540 13,8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172 12,227

可退回稅項 117 2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802 2,765

現金及銀行結餘 6,556 9,127

149,095 156,5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276 3,09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868 1,242

合約負債 2,424 2,446

應付董事款項 3,100 3,000

租賃負債 54 126

銀行借貸 131,358 133,482

應付稅項 366 46

144,446 14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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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4,649 13,071

總資產值減流動負債 209,150 217,44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13 –

遞延稅項負債 49 49

362 49

資產淨值 208,788 217,3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453 12,453

儲備 196,335 204,943

總權益 208,788 21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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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詮釋」））、香
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則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原
則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此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而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元（惟另有指示者除外）。

2.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香港會計準則的修訂本，並於
本集團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的財務業績及狀況及╱或載
列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分部資料

收益指銷售流動電話、銷售物聯網（「物聯網」）解決方案、保養、安裝、維修服務及總租金
收入。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向執行董事（作為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而報告之資料集中於所交付
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之種類。本公司董事已選擇按產品及服務之差異而組織本集團之架構。
主要經營決策者確定的經營分部並無於產生時在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匯總。

具體而言，本集團之匯報分部如下：

1. 於香港銷售流動電話

2. 於香港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

3. 於中國大陸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

4.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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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測分部表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

• 除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外，所有資產分配給匯報分部。

• 除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分配給匯報分部。

以下為按匯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銷售
物聯網

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東南
亞國家銷售
物聯網解決

方案
物業
投資

分部間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收益 2,023 25,910 7,933 1,210 (4,718) 32,358
減：分部間收益 – – (4,718) – 4,718 –

匯報分部收益 
－外部 2,023 25,910 3,215 1,210 – 32,358

匯報分部虧損 (577) (5,106) (3,250) (297) – (9,230)

分部資產及負債：
匯報分部資產 1,170 200,205 18,205 123,811 – 343,391
匯報分部負債 1,683 138,525 3,810 741 – 144,759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計量之金額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102 – – – 102
融資成本 2 3,144 12 166 – 3,324
折舊 22 428 201 12 – 663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 225 – – – 225
非流動資產增加 – 12 350 – –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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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銷售
物聯網解決

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東南
亞國家銷售
物聯網解決

方案
物業
投資

分部間
抵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收益 3,150 43,008 9,047 773 (7,848) 48,130

減：分部間收益 – – (7,848) – 7,848 –

匯報分部收益 

－外部 3,150 43,008 1,199 773 – 48,130

匯報分部（虧損）溢利 (657) 3,131 (3,704) (1,802) – (3,032)

分部資產及負債：
匯報分部資產 2,261 181,623 25,566 165,200 – 374,650

匯報分部負債 1,644 132,987 10,624 652 – 145,907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計量之金額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275 – – – 275

融資成本 5 2,490 17 1,201 – 3,713

折舊 71 176 220 12 – 479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 107 – – – 107

非流動資產增加 – 48 21 – – 69

匯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溢利代表每一分部未經分配透過
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及匯兌虧損淨額所錄得的（虧損）溢利。
這是匯報主要經營決策者的計量方法，以調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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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資料乃根據經營所在地呈列。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資
料乃根據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列。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經營所在地） 27,933 46,931 193,809 194,313

中國大陸 1,434 89 121 133

新加坡 2,991 1,110 366 151

其他東南亞國家 – – – –

4,425 1,199 487 284

32,358 48,130 194,296 194,597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除稅前匯報分部損益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損益

匯報分部虧損 (9,230) (3,032)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54

匯兌虧損淨額 (14) (86)

綜合除稅前虧損 (9,244) (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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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分部資產及負債對賬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匯報分部資產總值 343,391 350,603

未分配企業資產 10,205 10,275

綜合總資產 353,596 360,878

負債

匯報分部負債總值 144,759 143,433

遞延稅項負債 49 49

綜合總負債 144,808 143,482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13) –

政府補助（附註） 16 26

銀行利息收入 102 275

股息收入 3 1

匯兌虧損淨額 (14) (86)

94 216

附註：

本集團確認來自新加坡政府的政府補助16,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6,000港元）。收取該等補
助概無附帶尚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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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之利息 2,983 3,559

租賃負債之利息 5 8

利息開支總額 2,988 3,567

銀行手續費 336 146

3,324 3,713

6. 除稅前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4 306

－ 使用權資產 179 173

663 479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8,276 8,71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00 1,250

員工成本總額 9,476 9,967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225) (107)

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9,244,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3,064,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數目1,245,331,256股（二零二四年：1,245,331,256股）計算。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由於包括未行使的
購股權會產生反攤薄效應，故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包括該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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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四年：無）。

9. 合約資產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聯網解決方案 107,847 106,270

減：虧損撥備 (1,946) (1,946)

105,901 104,324

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七日至一個月。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及有良好信譽之客戶，
則會給予較長之期限。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7,533 15,056

減：虧損撥備 (993) (1,218)

6,540 13,838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3,538 9,069

31至60日 1,515 864

61至90日 1,108 833

91至180日 12 102

181至365日 103 1,012

超過365日 1,257 3,176

7,533 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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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4,276 3,09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868 1,242

7,144 4,333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427 1,873

31至60日 54 284

61至90日 15 1

超過90日 780 933

4,276 3,091

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相關合約訂明之條款到期。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日。

12.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期內本公司董事（亦為主要管理層成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2,359 2,400

離職後福利 64 81

2,423 2,481

本公司董事的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經參考個別人士之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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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3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48,000,000港元減少約33%。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9,00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虧損3,000,000港元。

銷售流動電話

於回顧期間內，收益為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3%（二零二四年：3,000,000

港元），乃由於市場需求疲弱所致。此分部錄得虧損6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700,000港元）。

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

於回顧期間，營業額為29,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44,000,000港元）。此分部錄
得虧損8,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間，租金收入增加400,000港元至1,2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800,000港
元）。此分部錄得虧損3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800,000港元）。

前景
就流動電話業務而言，我們是諾基亞和vivo品牌的授權分銷商。鑑於可見未來的
需求疲弱，我們將減少對此分部的資源以減少虧損。

物聯網解決方案分部方面，由於經濟前景不明朗，市場需求疲弱。本集團將繼續
增強成本控制及研發其他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以減輕對我們業務的負面影響。
我們已將人工智能整合至產品中，包括為香港公共圖書館開發的智能分揀系統，
該系統將能提升預測封閉式CD盒內容物的準確度。此外，我們率先為新加坡樟宜
機場快閃圖書館開發並安裝首創的自動化儲存與檢索系統(ASRS)。憑藉在人工智
能與機器人技術的專業實力，本集團持續探索跨領域的創新應用。

物業投資方面，所有物業均已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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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合共約為7,000,000港元（二
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9,000,000港元），而銀行借貸為131,000,000港元（二零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3,000,000港元）。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現金結餘及銀行信貸額度以滿足其承諾及營運資金需
要。資產負債比率為63%（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1%），乃指借貸總額與總
權益之百分比。

僱員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82名員工（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83名），而僱員酬金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為6,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7,000,000

港元）。僱員薪酬及花紅組合乃按個別員工功績及表現而釐定，並至少每年檢討
一次。本集團一直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通過的一項決
議案採納，主要旨在為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提供激勵，並將於二零三二年八月
二十六日到期。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的董事）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的股份。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該計劃項下已授出惟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
數目為73,992,000股（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73,992,000股），佔該日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的6%（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以(1)總賬面值為46,145,000港
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6,691,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
定押記；(2)總公平值為146,9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46,900,000

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之第一法定押記；(3)銀行存款2,802,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2,765,000港元）；及(4)總公平值為9,34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9,340,000港元）之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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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作出138,000,000港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138,000,000港元）企業擔保，作為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名人士出任。本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沒有分開，而兩項職位現時由陳重義先生擔任。董事會相
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歸於同一名人士，使本集團在開發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時，
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一貫之領導。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
規及準則，確保業務活動與決策過程獲得恰當而審慎之監管。

守則條文A.6.7規定，其中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
會。趙雅穎先生及朱初立醫生因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每位董事經特定查詢後
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
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16

致謝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對本公司之股東、業務夥伴及本集團全體管理人員及員工於期
內所作出之貢獻及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刊登及寄發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之網站「www.hkc.com.hk」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
胡國林先生、葉文瀚先生、林文厚先生及溫文麗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雅穎先
生、朱初立醫生、羅家熊博士及黃國樑先生。


